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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湖南省高等职业院校动物医学专业

学生专业技能考核标准

一、专业名称

专业名称：高职动物医学专业（410301）。

专业培养方向举例：动物医学，动物医学（宠物医学方向）

二、考核目标

考核工作目标：以国家职业标准为依据，以动物医学行业核心岗位群的职业活动

为导向，突出技能考核，建立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高职动物医学专业学生专业

技能和职业素质考核的校内评价体系与院级专业技能考核制度，引导湖湖南生物机电

职业技术学院高职动物医学专业加强内涵建设，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推动专业人才培

养途径多样化、特色化改革。

专业考核目标：职业院校依据本标准对高职动物医学专业学生专业技能进行量化

考核评价，及时了解教学效果和学生能力差异，制订适应学生个性化发展需要的有针

对性的个人学习计划，实现从“群体施教”到“因材施教”的转变；教师对教学方式

方法进行反思，不断改进有利于职业能力培养的行动导向的教学方法，推动以强化学

生技术技能培养为核心的教育教学改革。学院教务主管部门依据本标准对高职动物医

学专业学生开展技能抽查，抽查结果作为评价本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依据，以保

证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高职动物医学专业的基本教学质量，推动高职院校不断

改善动物医学专业基本办学条件。

考核内容设计的导向目标：适应现代畜牧业“三产融合”发展、培育新兴畜牧业

生产经营主体、培养创业创新人才与技术技能型人才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需要，以学生

动物医学基本技能、动物医学岗位核心技能考核为主线，制定以岗位工作任务为导向

技能考核标准，引导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高职动物医学专业建立“能力递进、

岗位循环”的课程体系，推进体现“现代学徒制”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三、考核内容

考核内容包括专业基本技能、岗位核心技能考核。每个技能模块中设置了若干考

核项目，均要求学生能按照行业、企业的操作规范独立完成相关工作，并体现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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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精神与职业素养。

（一）动物医学专业基本技能

J1 动物病理剖检识别技术技能

技能要求：根据相应的行业规范能正确进行动物病理剖检、采样、送检；能正确

识别动物大体病理变化和微观病理变化，并能依据病理变化分析动物疾病。

素养要求：具有安全意识，保持实验室通风，不在实验室吃零食、抽烟，安全用

电、安全使用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品。有良好的工作习惯，包括工作中的条理性，

工作环境的整洁与卫生。

J2 动物微生物检验技术技能

技能要求：能掌握动物病原微生物样品的采集、保存及送检技术；掌握病原学检

验中的涂片、染色、镜检、细菌和病毒培养、培养基制备、动物接种等技术；能掌握

动物免疫学检验的各种血清学试验技术。

素养要求：具有生物安全意识，在操作过程中，不能因仪器设备、药品制剂及操

作本身造成人和畜损伤的安全责任事故，具有安全用电、安全使用有毒有害、易燃易

爆物品的意识。具有无菌操作理念，操作规范，符合国家、行业及企业标准。具有良

好的职业素养工作习惯，包括工作中的条理性，工作环境的整洁与卫生。

J3 动物诊疗基础技术技能

技能要求：能掌握动物临床诊断、处方开设、药物选择和配伍、病例分析、外

科手术治疗等基本技能操作，具备利用临床诊断、实验室化验等手段对动物机体各项

理化因素进行检测与分析，并能在准确判断结果的基础上提出可行的诊疗参考方案。

素养要求：保证人畜安全，在操作全过程贯穿无菌操作理念。有良好的工作习

惯，包括工作中的条理性，工作环境的整洁与卫生。

（二） 动物医学专业核心技术技能

H1 动物疫病防控技术技能

技能要求：能掌握动物疫病预防体系中的消毒药物配制、消毒方法选择和消毒方

案设计等技能；掌握免疫接种的疫苗保存、免疫程序设计及免疫组织实施方案设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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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注射等技能；能掌握动物疫病预防的药物预防技术。

素养要求：具有安全意识，在操作过程中，不能因仪器设备、药品制剂及操作本

身造成人和畜损伤的安全责任事故，具有安全用电、安全使用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

品的意识。操作规范，符合国家、行业及企业标准。有良好的职业素养工作习惯，包

括工作中的条理性，工作环境的整洁与卫生。

H2 动物临床诊疗技能

技能要求：能进行动物疾病的临床检查与诊断，并出具正确的治疗处方，熟练操

作各种动物的治疗给药技术。

素质要求：具有生物安全意识，依法实施检疫的职业道德修养，遵守动物检疫与

检验实验室的安全操作规程与管理要求，符合国家职业动物检疫检验员（高级）员工

的基本素养要求，有良好实验室工作习惯，严谨科学的工作态度。

H3 动物外产科手术技能

技能要求：能正确操作各类动物外科与产科手术，对动物常见外科与产科疾病进

行正确处置。

素养要求：具有对待活体组织素养，在手术操作全过程贯穿无菌操作理念，获得

良好的手术效果。遵守动物外科手术实验室管理的基本规程，使用手术器械后及时清

理归位、凳子摆好、保持手术台面清洁的、及时清扫废弃物及杂物等情况有良好的职

业素养。

H4 动物病原诊断技术技能

技能要求：能正确应用实验室诊断手段（病原和免疫学诊断）对各类动物疫病病

原进行诊断。

素养要求：具有生物安全意识，在进行各项病原诊断措施时不能造成病原对环境

的污染、人员感染及疫病扩散。在操作全过程贯穿无菌操作理念，获得良好的检验效

果和准确的诊断结果。遵守微生物实验室管理的基本规程，使用仪器后及时归位、凳

子摆好、保持工作台面清洁的、及时清扫废弃物及杂物等情况有良好的职业素养。

四、评价标准

各考核项目的评价包括操作规范与职业素养、操作过程、结果（或完成效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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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总分为 100 分。其中，职业素养与操作规范占该项目总分的 20%，操作过程与

结果（或完成效果）占该项目总分的 80%，考核要点见表 1。依据本标准，同时考虑实

际任务的特点，在明确技能考核点的基础上，制定具体项目的考核评价细则，见相应

题库。

表 1 高职动物医学专业技能考核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要点 备注

职 业 素

养 与 操

作规范

(20 分)

安全操作 5

包括用电、用水的、用火的安全，生物安全，

人畜安全，使用有毒有害化学试剂的安全，使

用易燃易爆腐蚀性药剂的安全，遵守各类实验

室安全操作规程等。

出现明显失误造

成人畜伤害或重

要仪器、设备损坏

等安全责任事故；

严重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劣影响

的本大项记 0 分

规范操作 5

包括各类动物生产管理的操作规范，畜牧兽医

行业各类技术的操作规范，特定试剂、仪器与

设备的使用规定等。

工作习惯 10

包括相应职业岗位对员工的基本素养要求，工

作态度、工作作风与工作习惯，如工作的条理

性，工作环境的整洁与卫生等。

操作过

程(60

分)

操作步骤 40

操作流程符合国家相应技术标准或者企业生

产流程或作业标准。采用的方法正确；操作熟

练而准确规范；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

以相关国家标准

或行业标准，相应

内容的高职教材

为依据进行分步

计分。

仪器设备使

用
10

能正确的校正仪器与使用仪器设备，能正确的

判断仪器的性能状态，能正确使用工具、设备。

试剂使用 10
能准确的配制试剂；能正确的使用试剂；能科

学的进行实验室的试剂管理。

结果（或

完成效

果）

（20 分）

结果分析与

结果报告
10

正确的工作思路或设计思路，能回答与结果有

关的问题。能使用正确的方法消除或校正误

差、进行计算或分析结果。

由于考试时间的

限制，缩短了某些

操作过程的时间，

从而导致结果（结

论）与实际不符的

情况由考评员酌

情把握该项评分。

结果的正确

性
10

能以适当的方式呈现技能考核结果（作品），

对于有标准规定的结果允许±10%误差。结果

的正确性、科学性、经济性与合理性作为重要

的评价依据。

五、考核方式

采用现场操作考核的形式，以操作过程的规范性和工作任务完成的质量作为评分

依据，按 100分制评分，60分为合格，90分以上为优秀。

本专业的学校自主测评，采用全部学生考核过关的方式。按照教学进程，分阶段

实施以项目为单元的考核，以学生技能合格率评价相应课程的教学质量，以学生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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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作为相应课程的实习实训成绩。

本专业学生的院级技能考核，采用全部学生考核过关的方式，考核内容与参加考

核学生的分配见表 2，主要测试学生掌握其专业基本技能和岗位核心技能的水平，以参

考学生考核时的合格率与优秀率作为动物医学专业教育教学质量评价依据。由被分派

到同一考核模块的学生本人随机抽取考核项目；最后，在考核现场由学生本人随机抽

取该项目下任一试题进行测试。被测试学生按照自己所抽取的试题要求独立完成测试

任务。

表 2 动物医学专业技能抽查题目选择

考核模块 标准所列考核项目 考核要求 参考学生比例

模块一 J1，J2，J3 三个项目必考其一 100%

模块二 H1，H2，H3，H4 四个项目必考其一 100%

六、附录

1. 相关法律法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4 号），2015

年 4月 24日第三次修订。

〔2〕 《动物检疫管理办法》，2010年 1月 4日农业部第一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自 2010年 3月 1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 206号)，1996

年 12月 2日发布，自 1997年 1月 1日起施行。

2. 相关规范与标准

〔1〕《动物疫病防治员国家职业标准》，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业部批准，

自 2009年 7月 26日正式施行。

〔2〕 《兽医化验员国家职业标准》，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业部批准，自 2004

年 3月 15日正式施行。

〔3〕《动物检疫检验工国家职业标准》，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业部批准，

自 2009年 7月 26日正式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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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验室质量控制规范-动物检疫》（GB/T 27401-2008），国家质量监督检验

检疫总局 2008年 5月 4日发布，2008年 1月 1日起施行

〔5〕 《生猪屠宰检疫规范》（NY/T909—2004），2005年 1月 4日发布，2005年

2月 1日实施。

〔6〕 《家禽屠宰检疫规程》（农医发〔2010〕27号），2010年 10月 1日施行。

〔7〕《禽肉生产企业兽医卫生规范》（GB/T 22469-2008），2008年 5月 4日发布，

2008年 10月 1日实施。

〔8〕 《分割鲜、冻猪瘦肉》（GB9959.2-2008），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2008

年 10月 14日发布，2008年 12月 1日起施行

〔9〕 《鲜（冻）禽产品》（GB16869-2005），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2005

年 12月 15日发布，2006年 1月 1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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